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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处罚人：泸州市海福包装科技有限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

股），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5215796479532，经营范围：金属包装容器及材料制

造；金属包装容器及材料销售；纸制品制造；纸制品销售等。住所：泸县福集镇城

西工业园区 C 区，法定代表人：潘**，性别：男，民族：汉，**年*月*日出生，住

址：江苏省宜兴市*****，公民身份号码：************，联系电话：*********。

经营地址：泸县福集镇城西工业园区 C区

本机关依法查明：你（单位）于 2023 年 9 月 11 日，被监督检查时发现存在（1）

未按照规定在产生严重职业病危害的作业岗位醒目位置设置警示标识和中文警示说

明；（2）未按照规定建立健全职业卫生档案；（3）未按照规定为劳动者建立职业健

康监护档案；（4）未按规定为劳动者提供符合职业病防治要求的防护用品；（5）安

排未经职业健康检查的劳动者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的作业；（6）未按照规定组织职

业健康检查；（7）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强度或者浓度超过国家职业卫生标准

的行为。

以上事实有：1.泸州市海福包装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1 份；2.潘**居

民身份证复印件 1 份；3.授权委托书 1 份；4.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 1 份；5.黄**

劳动合同书复印件 1份；6.现场笔录 1份；7.询问笔录 8份（黄**2 份、肖**、黄**、

王**、邹**、李**、汪**各 1 份）；8.居民身份证复印件 6份（肖**、黄**、王**、

邹**、李**、汪**各 1 份）；9.劳动合同书复印件 6份（肖**、黄**、王**、邹**、

李**、汪**各 1 份）；10.泸州市海福包装科技有限公司任命书复印件 2 份（肖**、

黄**各 1 份）；11.四川省用人单位职业健康培训证复印件 2份肖**、黄**各 1 份）；

12.劳务派遣合同复印件 1份；13.泸州市海福包装科技有限公司标注有“进厂日期/

第一次签合同日期、姓名、家庭住址、身份证号码”内容的人员名单 1份；14.泸州

市海福包装科技有限公司人员名单（组装工等 9 人信息）；15.泸州市海福包装科技

有限公司在职人员名单复印件 1份；16.泸州市海福包装科技有限公司离职人员名单

复印件 1份；17.四川蓝瑞鑫卫生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为泸州市海福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出具检测报告复印件 1份（报告编号：SCLRX（现）检（2023）0004）；18.龙马潭区

第二人民医院出具职业健康检查报告书复印件 1 份（受理编号：ZT-2021086，用人

单位/劳动者：泸州市海福印铁制罐有限公司，签发日期：2021 年 8 月 23 日）；19.

泸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门诊部出具职业健康检查报告书复印件 1 份（编号：职检字

第（202200059-0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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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体检类别：在岗期间 2022 年 11 月 28 日）；20.泸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门诊部出

具职业健康检查报告书复印件 1 份（编号：职检字第（202300059-01）号，体检类

别：上岗前，2023 年 4 月 10 日）；21.泸州海福劳保用品领用明细表（2021 年-2023

年）；22.现场照片 5 份；23.泸州市海福包装科技有限公司整改报告 1 份；24.泸州

市海福包装科技有限公司情况说明 1份为证。

你（单位）（1）未按照规定在产生严重职业病危害的作业岗位醒目位置设置警

示标识和中文警示说明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二十四

条第二款“对产生严重职业病危害的作业岗位，应当在其醒目位置，设置警示标识

和中文警示说明。警示说明应当载明产生职业病危害的种类、后果、预防以及应急

救治措施等内容。”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七十二条第八

项 “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

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

停止产生职业病危害的作业，或者提请有关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责令关

闭：（八）未按照规定在产生严重职业病危害的作业岗位醒目位置设置警示标识和中

文警示说明的；”的规定，决定予以你（单位）： 警告的行政处罚。

（2）未按照规定建立健全职业卫生档案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

病防治法》第二十条第四项“用人单位应当采取下列职业病防治管理措施：（四）建

立、健全职业卫生档案和劳动者健康监护档案；”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

业病防治法》第七十条第二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卫生行政部

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二）未采取本

法第二十条规定的职业病防治管理措施的；”的规定，决定予以你（单位）： 警告 的

行政处罚。

（3）未按照规定建立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作业的劳动者职业健康监护档案

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用

人单位应当为劳动者建立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并按照规定的期限妥善保存。职业健

康监护档案应当包括劳动者的职业史、职业病危害接触史、职业健康检查结果和职

业病诊疗等有关个人健康资料。”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

七十一条第四项“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卫生行政部门责

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四）未按照规定

组织职业健康检查、建立职业健康监护档案或者未将检查结果书面告知劳动者的；”

的规定，决定予以你（单位）： 警告 的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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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未按规定为劳动者提供符合职业病防治要求的防护用品的行为，违反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二十二条“用人单位必须采用有效的职业病防护设

施，并为劳动者提供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用人单位为劳动者个人提供的职

业病防护用品必须符合防治职业病的要求，不符合要求的，不得使用。”的规定，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七十二条第二项“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

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产生职业病危害的作业，

或者提请有关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责令关闭：（二）为提供职业病防护设

施和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或者提供的职业病防护设施和个人使用的职业病

防护用品不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和卫生要求的；”的规定，决定予以你（单位）：

警告的行政处罚。

（5）安排未经职业健康检查的劳动者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的作业的行为，违反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第二款“对从事接触职业

病危害的作业的劳动者，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的规定组织上岗前、

在岗期间和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并将检查结果书面告知劳动者。职业健康检查

费用由用人单位承担。用人单位不得安排未经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的劳动者从事接

触职业病危害的作业；不得安排有职业禁忌的劳动者从事其所禁忌的作业；对在职

业健康检查中发现有与所从事的职业相关的健康损害的劳动者，应当调离原工作岗

位，并妥善安置；对未进行离岗前职业健康检查的劳动者不得解除或者终止与其订

立的劳动合同。”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七十五条第七项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卫生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治理，并处五万元

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产生职业病危害的作业，或者提

请有关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责令关闭：（七）安排未经职业健康检查的劳

动者、有职业禁忌的劳动者、未成年工或者孕期、哺乳期女职工从事接触职业病危

害的作业或者禁忌作业的；”的规定，决定予以你（单位）：1.警告；2.罚款人民币

柒万圆整（70000.00 元）的行政处罚。

（6）未按照规定组织职业健康检查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

治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对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的作业的劳动者，用人单位应当

按照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的规定组织上岗前、在岗期间和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

并将检查结果书面告知劳动者。职业健康检查费用由用人单位承担。”的规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七十一条第四项“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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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卫生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上

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四）未按照规定组织职业健康检查、建立职业健康监护档案或

者未将检查结果书面告知劳动者的；”的规定，决定予以你（单位）：警告的行政处

罚。

（7）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强度或者浓度超过国家职业卫生标准的行为，

违反了《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第十二条第四项“产生职业病危害的用人单

位的工作场所应当符合下列基本要求：（四）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强度或者浓度符合国

家职业卫生标准”的规定，依据《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第五十条第一项“用

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逾期未改正的，处五万元以

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产生职业病危害的作业，或者提请

有关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责令关闭：（一）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强

度或者浓度超过国家职业卫生标准的；”的规定，决定予以你（单位）：警告的行政

处罚。

综上，按照分别裁量、合并处罚的原则，决定予以你（单位）：1.警告；2.罚款

人民币柒万圆整（70000.00 元）的行政处罚，同时责令立即改正上述违法行为。

罚款于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缴至建设银行泸县支行,户名：泸县财

政局，账号：**********，地址：泸县花园路 11 号。

逾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可以每日按罚款数额的 3%加处罚。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泸州市卫生健康委

员会或泸县人民政府申请复议，或 6个月内向泸县人民法院起诉，但不得停止执行

本处罚决定。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

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泸县卫生健康局

2023年11月28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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